
 

承德县司法局 
2020年度法律援助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

 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

按照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县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工

作的通知》（承县财监[2021]1 号）精神，我局主要领导对此项工

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由财务人员组织对

2020 年度项目资金进行全面自评。 

2020 年法律援助资金年初预算安排 6 万元，财政未拨付。 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

针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需求增大的特点，通过

构建援助网络、简化审批程序、加大援助力度等方式，扩大法律

援助的覆盖面。截至目前法律援助中心共接待法律咨询 5000 余

人次，代书 620件，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438件，为当事人避

免或者挽回经济损失近 800余万元。 

2020 年法律援助资金财政未拨付。2020 年法律援助工作全

部都是用上级法律援助资金安排的，所以本年资金财政未拨付。

法律援助全年工作任务较好的完成，取得较好效果，绩效目标评

价结果 90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 

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

我局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清晰、准确、合理，易于评价。 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

今后会不断完善绩效目标指标的设定，尽量量化，以便于考

核评价。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25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 1： 
法律援助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（2020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法律援助专项经费 

主管部门 承德县司法局 实施单

位 
承德县司法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

行数 
分值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 6 6 0 10 分 0% 0 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6 6 0 —  — 

上年结转资金    —  — 

其他资金    —  — 

年度

总体

目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服务帮助来体现社会的公

平和公正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。 

通过构建援助网络、简化审批程序、加大援助力度等方

式，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。截至目前法律援助中心共

接待法律咨询 5000 余人次，代书 620 件，受理各类法

律援助案件 438 件， 

绩 

效 

指 

标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 

指标值 

实际 

完成值 
分值 
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

析及改进措

施 

产出指标 

50 分 

数量指标 援助案件的数量 ≥180 件 438 15 15  

质量指标 

援助案件的成功率 ≥90% 

100% 
15 15  

接收的援助案件占总

案件的比率 
≥90% 95% 20 20  

效益指标

30 分 

社会效益 

指标 

法律援助受益人数

（人） 
≥280 人 600 人次 15 15  

努力实现“应援尽援”，

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

援 助 率 达

≥90% 
100% 15 15  

满意度 

指标 10

分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 

受援群众满意度 ≥90% 95% 10 10  

总分 100 90 

预算执行率

为 0，因法律

援助工作主

要用上级法

援资金安排，

所以本级资

金未使用。 

 
 
 
 
 



 

 

承德县司法局 
2020年度法制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

 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

按照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县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工

作的通知》（承县财监[2021]1 号）精神，我局主要领导对此项工

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由财务人员组织对

2020 年度项目资金进行全面自评。 

2020 年法制专项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30 万元，财政拨付到位

30 万元，实际支出 18 万元。 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

深入推进乡镇综合执法改革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分两批共

下放乡镇行政处罚事项 84项，对 23 个乡镇罚没主体资格进行了

确认，分别在全县 23 个乡镇组建综合行政执法队，为 194 名乡

镇执法人员办理了行政执法证件，配备执法设备。落实规范性文

件“三统一”及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等制度，规范性文件合法

性审核率达 100%。积极开展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工作，2020 年

以来共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14 件，行政应讼案件 55件，行政机关

负责人出庭应诉 39 件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 70.9%。 

2020 年法制专项资金财政拨付 30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

法制专项全年工作任务较好的完成，取得较好效果，绩效目标评

价结果 100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 

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

我局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清晰、准确、合理，易于评价。 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

今后会不断完善绩效目标指标的设定，尽量量化，以便于考

核评价。 

 

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25 日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 1： 
法制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（2020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法制专项经费 

主管部门 承德县司法局 实施单

位 
承德县司法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

行数 
分值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 30 30 30 10 分 100% 10 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30 30 30 —  — 

上年结转资金    —  — 

其他资金    —  — 

年度

总体

目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组织推进依法行政，建设法治政府；协调部门间

涉法矛盾争议，受理查处个案和群众举报，推进

执法评议考核和执法监督，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

资格、年检考试、培训和证件管理，审核执法主

体资格。 

分两批共下放乡镇行政处罚事项 84 项，对 23 个乡

镇罚没主体资格进行了确认，分别在全县 23 个乡镇组

建综合行政执法队。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率达 100%。 

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14 件，行政应讼案件 55 件，行政机

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39 件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

70.9%。 

绩 

效 

指 

标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 

指标值 

实际 

完成值 
分值 
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

析及改进措

施 

产出指标 

50 分 

数量指标 

审限结案率(%) ≥90% 100% 15 15  

案件办结率（%） ≥90% 
100% 

15 15  

质量指标 
执法机构和人员年检

率 
=100% 100% 20 20  

效益指标

30 分 

社会效益 

指标 
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

维 护 社 会

稳定 

维 护 社

会稳定 
15 15  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 

增强全民法制观念，推

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 
有所提升 

有所提

升 
15 15  

满意度 

指标 10

分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 

法律顾问和执法人的

满意度 
≥90% 95% 10 10  

总分 100 100  

 
 
 
 
 
 
 



 

承德县司法局 
2020年度普法宣传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

 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

按照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县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工

作的通知》（承县财监[2021]1 号）精神，我局主要领导对此项工

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由财务人员组织对

2020 年度项目资金进行全面自评。 

2020 年普法宣传资金年初预算安排 5 万元，财政拨付 1.5 万

元，拨付到位资金全部支出完成。 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

全面落实“七五”普法规划，确保七五普法圆满收官。印发

了《2020 年全县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和责任分工》《关于做

好“七五”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，及时修改完善了

《县直各单位普法责任清单》，就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和“七

五”普法工作提出指导意见。突出重点对象，深化普法宣传活动。

联合县教育局开展第七届全县青少年“法在我身边”主题演讲活

动；编印《民法典》《生活中的民法典》《农村常用法律知识 100

问》《扫黑除恶宣传册》等普法宣传资料 3 万份，深入乡镇、村

和农贸市场开展送法下乡活动。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，依托县

城松云岭公园建设法治主题公园 1 处；协调县卫健局加强“两河”

法治公园建设，广泛宣传疾病预防知识，提高群众依法防控疫情

能力。 



围绕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，县司法局编印《疫情期间企业

复工复产法律指导手册》2000 册、法律宣传明白纸 2 万余份，积

极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，宣传企业税费减免政策，坚定企业复工

复产信心。 

2020 年普法宣传资金财政年初预算 5 万元，财政拨付到位

1.5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30%。2020 年普法宣传工作大部分事项用

上级办案业务经费安排，所以本级普法宣传资金未全部拨付。普

法宣传工全年工作任务较好的完成，取得较好效果，绩效目标评

价结果 93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 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

我局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清晰、准确、合理，易于评价。 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

今后会不断完善绩效目标指标的设定，尽量量化，以便于考

核评价。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25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附件 1： 

普法宣传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0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普法宣传专项经费 

主管部门 承德县司法局 实施单位 承德县司法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

数 
分值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 5 5 1.5 10 分 30% 3 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5 5 1.5 —  — 

上年结转资金    —  — 

其他资金    —  — 

年度

总体

目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扎实推进依法治理工作，提

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

1、全面落实七五普法规划，确保七五普法圆满收官。2、围

绕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，编印《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法

律指导手册》2000 册、法律宣传明白纸 2 万余份，积极开

展送法进企业活动，宣传企业税费减免政策，坚定企业复工

复产信心。 

绩 

效 

指 

标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 

指标值 

实际 

完成值 
分值 得分 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 

产出指标 

50 分 
数量指标 

举办法律知识竞赛次数 ≥3 次 3 次 15 15  

公共场所宣传法律知识

的次数 
≥3 次 

3 次 
15 15  

发放法律宣传单的份数 ≥15000 份 5 万份 20 20  

效益指标

30 分 

社会效益 

指标 

培育全民法治理念、树

立法治意识 

法治观念提

升 
有所提升 15 15  

全民遵法、守法、用法 
完全依法办

事 

完全依法

办事 
15 15  

满意度 

指标 10 分 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 
群众满意度 ≥90% 95% 10 10  

总分 100 93 

普法宣传工作

支出大部分用

上级办案业务

经费列支，所

以本级普法宣

传经费未完全

拨付。 

 
 
 
 



 

承德县司法局 
2020年度人民调解以案定补资金绩效自评 

工作报告 

 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

按照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县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工

作的通知》（承县财监[2021]1 号）精神，我局主要领导对此项工

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由财务人员组织对

2020 年度项目资金进行全面自评。 

2020 年人民调解以案定补专项资金年初预算安排 12 万元，

财政拨付到位 12 万元，支出 10 万元。 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

围绕解决人民群众的关切和困难开展工作，不断加强人民调

解规范化建设，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思路。2020 年共排查调处各

类民间矛盾纠纷 2253 件，调处成功 2235 件，调处成功率达

99%。主要措施：一是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。到目前全县现有

调解组织 419个，专业行业调委会 46 人，村治安联络员 378人。

二是建立矛盾纠纷大调处机制。注重把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和司

法调解结合起来，完善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，形成社会联动化

“大调解”格局。三是完善信息化管理机制。继续以“民调通”

为抓手，积极推动人民调解信息化建设，实现了人民调解信息化

的全覆盖。2020年通过“民调通”手机排查上报各类纠纷 168件。

四是开展全县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。目前已完成陪审员候选人资



格审查工作，拟选任人民陪审员 160 名，并对随机抽选的人民陪

审员进行公示，拟提请人大进行任命。 

2020 年人民调解以案定补专项资金财政共拨付 12 万元，预

算执行率 100%。人民调解工作全年工作任务较好的完成，取得较

好效果，绩效目标评价结果 100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 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

我局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清晰、准确、合理，易于评价。 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

今后会不断完善绩效目标指标的设定，尽量量化，以便于考

核评价。 

 

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25 日    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 1： 
人民调解以案定补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（2020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人民调解以案定补专项资金 

主管部门 承德县司法局 实施单位 承德县司法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

数 
分值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 12 12 12 10 分 100% 10 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2 12 12 —  — 

上年结转资金    —  — 

其他资金    —  — 

年度

总体

目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，做到案结事了，防止纠纷激化 

调解矛盾纠纷 2253 件，调处成功 2235 件，成功率达 99%。

全县现有调解组织 419 个，专业行业调委会 46 人，村治安联络

员 378 人。同时，完成陪审员候选人资格审查工作，拟选任人

民陪审员 160 名。 

绩 

效 

指 

标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 

指标值 

实际 

完成值 
分值 得分 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 

产出指标 

50 分 

数量指标 调解矛盾纠纷的数量 ≥2000 件 2253 20 20  

质量指标 

调解案件的成功率 ≥90% 
99% 

20 20  

调解员的覆盖率 ≥90% 
100% 

10 10  

效益指标

30 分 

社会效益指

标 

社会稳定水平 

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

15 15  

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

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

15 15  

满意度 

指标 10 分 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 
纠纷当事人满意度 ≥90% 95% 10 10  

总分 100 100  

 
 
 
 
 
 
 



 

承德县司法局 
2020年度社区矫正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

 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

按照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县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工

作的通知》（承县财监[2021]1 号）精神，我局主要领导对此项工

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由财务人员组织对

2020 年度项目资金进行全面自评。 

2020 年社区矫正资金年初预算安排 6 万元，财政拨付到位 2

万元，实际支出 1.7 万元。 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

今年以来我县共完成各类审前调查 114人次，接收社区矫正

对象 156 人，全部办理了相关入矫手续，并进行入矫训诫。截止

目前全县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2081人，累计解除矫正 1838人，

现有在册社区矫正对象 243人，对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对象全部

实行“定位+微信”一体化监管。同时，加快社区矫正中心建设，

目前我县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基本完成，报到登记、入解矫宣告、

训诫、档案室、心理咨询室、办公室、驻检警务室基本建设完毕。

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 

2020 年社区矫正资金财政拨付 2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33.3%。

预算执行率偏低是因为我局主要使用上级社区矫正资金和办案

业务费支付社区矫正工作各项开支，所以本级社区矫正资金未全

部使用。社区矫正全年工作任务较好的完成，绩效目标评价结果



94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 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

产出指标中的接收矫正人员数量、完成审前调查数两项指标

的设定不太合理，不能准确反应单位的工作情况，因矫正人员数

量和审前调查数量不是我局能确定的，下年度指标设定时会进一

步优化，使指标易于操作、评价，能准确反映工作情况。 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

今后会不断完善绩效目标指标的设定，尽量量化，以便于考

核评价。 

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25 日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 1： 
社区矫正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（2020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社区矫正专项经费 

主管部门 承德县司法局 实施单

位 
承德县司法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

行数 
分值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 6 6 2 10 分 33.33 4 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6 6 2 —  — 

上年结转资金    —  — 

其他资金    —  — 

年度

总体

目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对刑满释放人员和缓刑人员进行电话定位监管,

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，促进社会和

谐稳定 

共完成各类审前调查 114 人次，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156

人，在矫人员 243 人，接收率 100%。对符合条件社区

服刑人员全部实行“定位+微信”一体化监管 

绩 

效 

指 

标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 

指标值 

实际 

完成值 
分值 
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

析及改进措

施 

产出指标 

50 分 

数量指标 

完成审前调查数 ≥100 人次 114 人次 10 10  

监管矫正人员数 ≥180 人次 
243 人次 

10 10  

质量指标 

接受矫正人员的比率 100% 100% 15 15  

审前调查完成率 ≥95% 100% 15 15  

效益指标

30 分 

社会效益 

指标 

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

罪情况 

有 效 预 防

和减少 

有 效 预

防 和 减

少 

15 15  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 

社区矫正执法状况督

查率 
100% 100% 15 15  

满意度 

指标 10

分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 

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90%  10 10  

总分 100 94 

预算执行率

扣 6 分，主要

是使用上级

资金安排工

作，所以县级

资金有结余。 

 
 
 
 



 

承德县司法局 
2020年度医调委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

 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

按照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县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工

作的通知》（承县财监[2021]1 号）精神，我局主要领导对此项工

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由财务人员组织对

2020 年度项目资金进行全面自评。 

2020 年医疗调解委员会年初预算安排 13 万元，财政拨付到

位资金 12.16，全部支出。医调委主要负责调处解决各类矛盾纠

纷，医调委资金主要用于医调委人员的工资及保险。在资金管理

及使用上我局按照现有财政、财务管理制度要求执行，资金专款

专用，单位财务管理健全规范，资金支出范围符合规定用途。 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

医调委职能主要是调处解决各类医疗纠纷案件，2020 年共调

解案件及接待各类咨询 28 件次，调解案件成功率 100%，纠纷当

事人满意度 95%。维护了医患双方合法权益，维护了社会和谐稳

定。 

2020年医调委资金年初预算13万元，实际支出12.16万元，

预算执行率 99%。医调委在本着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

开展工作，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，绩效目标评价结果 99

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 

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

我局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清晰、准确、合理，易于评价。 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

今后会不断完善绩效目标指标的设定，尽量量化，以便于考

核评价。 

 

 

 

 

2021 年 4 月 25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 1： 
医调委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
（2020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医疗调解委员会 

主管部门 承德县司法局 实施单

位 
承德县司法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

行数 
分值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 13 13 12.16 10 分 93.54% 9 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3 13 12.16 — 93.54% — 

上年结转资金    —  — 

其他资金    —  — 

年度

总体

目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医调委主要调处医疗纠纷案件，维护医患双方的

合法权益。该项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医调委人员工

资和保险 

 

绩 

效 

指 

标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 

指标值 

实际 

完成值 
分值 
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

析及改进措

施 

产出指标 

50 分 

数量指标 调解案件的数量 ≥25 件 28 25 25  

质量指标 调解案件的成功率 ≥90% 

100% 

25 25  

效益指标

30 分 

社会效益

指标 
社会稳定水平 

有所提升 

有所

提升 
15 15  

 

满意度 

指标 10

分 

 

服 务 对 象

满 意 度 指

标 

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

有所提升 

有所

提升 

15 15  

纠纷当事人满意度 ≥90% 95% 10 10  

总分 100 99  

 
 
 
 


